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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場地租用辦法暨收費標準  

111.07.04  簽請校長核定通過 

115.01.13  簽請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南投分部室內外場地及空

間，並兼顧周遭環境安寧，特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國有公用不動產收

益原則第 7 點及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相關規定訂定本租用辦法及

收費標準。 

二、本辦法係以本校南投分部室內、外各活動場地為主要管理範圍；除有另訂租用

辦法及收費標準之場地外，南投分部場地租用皆依本辦法辦理。 

三、本校如因特殊用途必須使用場地時，得事先通知租用單位停止租用，租用單位

除協商改期外，不得異議。若放棄租用，所繳費用將予以全額退還。 

一級行政單位舉行之全校性行政業務得免收費。 

學生社團受託舉辦校內政策說明會、公聽會或相關活動時，視同行政單位租用

，免收場地費。 

外借拍攝商業影視作品應收費用依個案認定。 

所轄場地租用辦理活動，以學術文化、藝文教育、公益慈善等相關活動為主，

不得從事政治或宗教性宣傳活動。 

若長期租用屬「逕予出租」方式，由場地管理單位視需要簽奉校長核可後，逕

行辦理出租與公證事宜。 

長期出租若屬「公開標租」方式，由場地管理單位會同標租用途相關單位擬訂

需求規範文件與租賃契約書等文件，簽會資產經營管理組並簽奉校長核可後，

提供製作相關標租文件，俟標租完成後由場地管理單位進行履約管理。其他特

殊原因或長期租用得經首長核准由雙方議訂收費標準或另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四、各項場地收費標準如附。所收費用均依規定提繳本校校務基金。 

場地每日開放租用時段：6:00~12:00、12:00~17:00、17:00~22:00。按時段計收費

用，使用時間未達一個時段，按一個時段計收；每時段使用若超過 60 分鐘者，

則另加一個時段計收。 

戶外場地租用面積以 500 平方公尺（約 150 坪）為一單位計算，使用面積未達 

一單位，按一個單位計收，超過一個單位者，另按加計一個單位，以此類推。 

五、上述場地如需申借，均須於本校總務處事務組網頁點選「會場查詢及登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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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相關租用資訊。校內單位登錄後 7  日內需繳交場地申請表，並視審核需

要檢附活動企劃；校外單位登錄後 30 日內應行文到校並檢附活動企劃。申請文

件逾期未至，管理單位得取消檔期。 

六、活動企畫書應至少包含以下內容：1.活動目的。2.活動時間。3.場地範圍。4.活

動內容。 

七、申請大型活動場地或其他場地者，活動企畫書除前項內容外，尚需包含： 

（一）活動對象及人數。 

（二）場佈及場復時間。 

（三）依實際比例繪製之場地佈置圖，並應標註尺寸資訊。 

（四）相關設備（如喇叭音響、發電機等）及場佈車輛。 

（五）如可能對交通動線造成影響，應載明交通維管及動線規劃（含維管人員

/引導立牌配置圖）。 

（六）如需使用綠地，應評估場佈及活動對草坪之影響及保護措施。 

（七）場地清潔維護規劃（含廢棄物收集處理）。 

（八）雨天備案。 

八、檔期保留及場租、履約保證金扣付： 

（一）場租及履約保證金需於本校規定期限（以本校發給之同意函內載明之時

限為憑）內繳交。校內單位租用得免繳納履約保證金，惟曾受停權處分

者，爾後申借時則應繳納。 

（二）已繳交履約保證金之單位得以書面（先傳真後郵寄正本）請求更動預約

檔期，以二次為限，且需於申請異動日起算一年內執行完畢；逾限且不

使用所預約或保留檔期者，所繳履約保證金全數沒入，不予退還。 

（三）租用單位如於活動進場首日前 30 日曆天以書面（先傳真後郵寄正本）

申請取消者，沒收履約保證金 10%。 

（四）前 15~29 日曆天內申請取消者，沒收履約保證金 30%。 

（五）前 7~14 日曆天內申請取消者，沒收履約保證金 70%。 

（六）未滿 7 日曆天內取消者，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七）若遇天災、政令...等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已繳金額得全數退還。 

（八）履約保證金俟活動結束，確認各項設備及場地已復原（含場地清潔），

倘若場地點交時清潔未確實或設備有所毀損等情事，所需處理費用依實

際施作情況報價並由保證金中扣付，並多退少補。無其他待解決事項者

始得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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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辦法場地基本使用規定： 

（一）本校所有場地均屬禁菸區域，垃圾須依資源回收標準實施垃圾分類。 

（二）租用單位於使用期間需負責各項設備及器材保管，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活動結束應將場地及所租用器材、設備復原並歸定位。 

（三）未經場地管理單位許可，不可擅自增加電源或使用任何型式火源（含爆

竹、煙火等）。 

（四）申借戶外公共區域需自備電力時，應符合相關法規設置標準規定設置。 

（五）租用草坪場地，嚴禁行駛及停放任何動力車輛。 

（六）辦理活動請遵守「噪音管制法」，注意音量控制。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租用各場所；經同意租用後始發現者，得停止其使

用： 

（一）活動違背國家政策或法令、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安寧、秩序。 

（二）活動與申請項目內容不符。 

（三）將租（借）用場所轉讓他人使用。 

（四）活動有損及各場所建築設備及公共安全之虞，經本校認定不宜繼續使用。 

（五）活動衍生聚眾抗爭事件。 

（六）活動項目內容為從事宗教儀式、政治宣傳及各項公職競選所舉辦之 相

關活動。但經政府機關指定或租用，提供作為各候選人競選活動 集會

場地者或本校宗教性師生社團經申請且核准使用者，不在此限。 

（七）活動項目內容涉及營利行為，且未依稅捐稽微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八）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或經本校認定不宜租用者。 

（九）違反本要點規定者，本校得視違規情形，自其違規情事發生之日起一年

內，不同意其租用本校所轄各場地。 

十一、租用罰則： 

（一）各單位完成租用程序，因故不使用時，至遲需於使用前 1 天通知場管人

員。若無告知，將於一定期間內自原預約日期起停止租用權利；第一次 

停止租用本校所轄各場地 3 個月、第二次停借 6 個月、第三次停借一年。 

（二）下列情形經巡查發現，給與書面警告而未改善者，得立即終止場地租用

及停權租用本校所轄場地一年，所繳納費用（如場租及履約保證金等）

皆不予退還： 

1. 經核准同意租用後任意變更使用內容（以原申借活動企劃書為據）。 

2. 使用未經申請之場地或項目。 



4 
 

3. 違反本法任一規定者。另活動期間因違規事項而遭其他行政機關裁罰

時，其罰鍰由租用單位支付。 

十二、租用者除下列情形應依各款規定投保外，得視情況自行投保必要之公共

意 外責任保險： 

（一）活動人數（含工作人員）超過一百人以上者，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

亡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二）活動人數（含工作人員）超過五千人者，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

臺幣三千萬元。 

（三）前項各款之保險期間，應自進行會場布置工作時起，至活動結束場所回

復原狀時止。 

十三、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國

立中興大學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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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場地收費標準 

 

收費項目 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一、場地每日開

放租用時段：6 

時~12 時、12 時

~17 時、17 時~22 

時。按時段計收

費用，使用時間

未達一個時段，

按一個時段計

收；每時段使用

若超過 60 分鐘

者，則另加一個

時段計收。 

二、戶外場地租 

用面積以 500平

方公尺（約 150 

坪）為一單位計

算，使用面積未

達一單位，按一

個單位計收；超

過一個單位者，

另按加計一個單

位，以此類推。 

公共區域 每 1 單位 3,000 元/每時段 自理 

核准租用戶外公共區域，每場需繳納履約保證金 3 萬元 

說明： 

一、例假日場地租用費依表列收費標準加收20%。 

二、一般商業活動場租依原收費標準計算。 

三、非商業活動（機關學校、社福機構或團體舉辦之學術研究

、公開展演、政令宣導等）場租依原標準七折計算。 

四、公益類活動可享場租三~六折優惠（由本校相關業務一級

首長視佐證資料裁決優惠額度）。 

五、非經特許，活動（含撤場）時間每日至遲僅至 22:00 為止

。 

六、本校學生（含附中、附農）及教職員社團申借辦理非營利

性之活動場地租用費 1 折優惠，營利性活動 6 折優惠（不

含清潔費等其他費用）。租用地點不使用本校電源且無搭

棚（臺）、宣傳或營利等商業行為，原則無需收費。 

七、校內單位舉辦非營利性之活動可享場地租用優惠，主辦6 

折或協辦8 折。營利性活動無場租優惠。 

八、本校主辦且經校長核准得免收場地費，仍需繳交基本管銷

費用：每場次 1,000元（不含清潔、消毒、義交警等費

用）。 

 


